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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一体”大学生被害预防体系的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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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被害预防是预防犯罪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的开展还存有诸多不足。为有效

防范大学生被害，我国需建立起以大学生为中心，以学校为阵地，家庭、政府、社会联动所形成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的

“多维一体”大学生被害预防体系，以保护大学生财产生命安全，维护高校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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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被害案件时有发生，从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再到“复旦投毒案”等，一桩桩惨痛的

大学生被害案件不断敲响着校园安全的警钟。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希望和未来，其财产乃至生命安

全问题均不容小觑。虽然我国大多数高校都开设有安全教育方面的课程，但是校园安全仍然存在令人

担忧的漏洞，构建大学生被害预防体系迫在眉睫。为此，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被害预防实证研究”课

题小组，对湖南长沙、株洲、湘潭地区的高校、教育部门、校园周边社区、学生、家长等进行了网络抽样调

查与实地走访，探求如何构建“多维一体”大学生被害预防体系，为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的开展建言献

策，为大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１　大学生被害预防概念及意义
被害即指遭受损害，广义上讲，这种损害可以是任何外力所致；而狭义上的被害则专指因遭受犯罪

而受到的损害，即犯罪被害。本文采狭义说。被害是伴随犯罪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有犯罪发生，必

然有被害存在。大学生被害即指各级各类高校学生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导致的身心损伤、感情痛苦、

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损害。大学生被害预防是指从被害大学生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大学生被害倾向

性因素和环境被害因素，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积极防范大学生被害的活动。

大学生被害预防是预防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大学生被害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有助于减

少大学生被害，预防犯罪。受长久以来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主题是谦让、友爱等

礼仪，缺乏对子女、学生如何保护自我的安全教育。开展大学生被害预防，有助于强化大学生防身教育，

增强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有效避免和减少大学生被害；同时，能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引起广

大民众对被害预防的重视，对有犯罪倾向的人而言，也能产生强大的震慑力，直接避免大学生被害的同

时有效预防犯罪。其二，有助于维护校园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开展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能有效减少和

避免大学生被害，保护大学生的财产生命安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为大学生健康平安成长提供良好

的环境。从整体上而言，开展大学生被害预防有助于提高高校开展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的效度，促进平

安校园建设，确保高校安全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其三，有助于促进我国被害人学理论研究和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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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被害人学研究起步较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有学者陆续开展被害人学研究。对大学生开展被害预
防工作，可以吸引社会、家庭、高校以及大学生本人重视、关注乃至接受被害预防，有利于将被害预防观

念渗入社会各界，这对于深入被害人学理论研究、推动被害人救助水平的提高以及加大被害人相关立法

均具有重要意义。

２　大学生被害预防现状
当前，我国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不理想。从国家层面看，我国“被害人保护法”立法

进程缓慢，迟迟未能浮出水面；在被害人援助问题上，宏观上未能形成完整的援助体系，微观上存在援助

范围过窄、援助资金匮乏等问题；被害人社会支援是一项对被害人开展包括被害预防、心理及医疗等各

种服务的重要制度，但我国在这些方面立法与实务均少有涉及。

第一，从社会层面看，社会对于大学生被害预防问题关注和重视程度均不够。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

甚至因为大学生的涉世未深、缺乏经验而图其利益，致大学生成为违法犯罪行为加害的对象。大学生在

接触社会的时候，其自身抗御违法犯罪的能力并未随其实践热情的增长而增加，其被害性在犯罪人面前

表现十分明显，使大学生易成为诈骗、盗窃、抢劫、强奸等犯罪的被害人［１］。另外，大学生生活周边坏境

复杂，高校所在区域社会治安混乱，既无安全提示宣传教育，也没有合理治安监管控制点分布，对社会流

动人员监管亦不足，这些同样为侵害大学生的犯罪提供了特定的不良环境。

第二，从学校层面看，虽然大部分高校设置有安全教育方面课程，但是，屡见不鲜的校园安全事件和

大学生被害事件显示，大学生被害校园预防环节并不坚固。我国大多数高校校园为开放式环境，校园周

边小摊林立，人流混杂，这也就成了大学生生活环境隐患不绝的原因所在。调查组所开展的大学生抽样

调查显示，１８．５４％的调查对象认为高校存在着大学生被害隐患，但可以忽视；７８．５６％调查对象认为高
校存在大学生被害隐患并且十分严重；３．００％认为不存在安全隐患。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高
校对于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二，高校现有的大学生被害预防措施有限，没有建

立起系统的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体系。走访调查的各大高校开展安全保卫工作除了学校保卫部门外，

最为常见的是建立了由学生组成的校卫队，但工作力度极其有限。其三，高校消除大学生被害因素的效

率不高。部分高校安全基础设施不健全，如局部区域没有路灯，或者树林路段灯光昏暗等。且大部分高

校在大学生被害案件发生后只是简单报案，当地公安部门立案之后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侦破案件。其

四，高校对于大学生自我安全保护教育工作没有落实。走访调查的高校都没有体系化的安全教育课程，

抑或只是象征性地开课并无实效。

第三，从学生自身层面看，大学生被害其自身存在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从主观方面看，一是大学生

缺乏防范意识。很多大学生将大学校园以及社会生活过于美化，对所处的生活环境乃至自身可能存在

的被害因素重视不够，缺乏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意识。在调查对象中，２９．２３％的大学生非常了解大
学生被害事件，６４．６１％是基本关注大学生被害事件，６．８１％没有关注或是认为无关紧要。大学生对犯
罪被害事件关注不够，则很难认识引发被害的个体原因及周边环境存在的被害因素，缺乏自我保护意

识。二是大学生过失致使潜在的犯罪人犯意更加坚定。成长阶段的大学生，有的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而这些习惯给已有犯意的人实施犯罪带来了可乘之机，甚至坚定了其犯罪意志，促使其加害于己。如：

大学生将随身携带的钱财外露，被小偷窥见伺机下手；忘记关门窗，致使财物被盗等等。三是大学生不

良的性格招致犯罪被害。如有的大学生年轻气盛，遇事不冷静不服输，因其出言不逊、炫耀武力以及随

意攻击等行为导致被害；有的大学生喜欢攀比、爱慕虚荣、举止轻佻诱发了犯罪；有的大学生性格懦弱，

往往在犯罪分子有轻微犯罪行为时给予容忍、忍让甚或放纵其继续犯罪，最终导致更大的损害。从客观

方面看，一是生理因素。女大学生由于生理、心理及社会角色不同，常成为犯罪侵害对象。２０１４年８月
至９月，我国多地频发大学生被害事件，见诸报端的大多是女大学生，可见性别因素也是女大学生被害
的重要因素。二是年龄因素。处于２０岁左右年龄的大学生，涉世不深，经验不足，社会阅历的缺乏往往
导致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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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多维一体”大学生被害预防体系的构建

图１　“多维一体”大学生被害预防体系

大学生被害预防不仅仅是大学生本人的事情，而是一个

多主体共同参与开展的预防工作体系。本文拟建构的大学

生被害预防体系正是以大学生为中心，以学校为阵地，以家

庭、政府、社会为支援形成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的被害预防

工作体系（如图１所示）。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的核

心。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开展的目标是提高大学生自我防

范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救助的反侵害技能。首先，大学生被害

预防工作的第一步即是要在大学生心底构筑一道安全意识城墙，以逐步提升其甄别危害事物和防范被

侵害的能力。大学生应该认真学习了解被害预防知识及社会上各种被害信息，认识自身在防范意识上

还存在的误区，针对误区提高自己对犯罪等危险的防范能力，减少疏忽，增强自信，敏锐有效地发现异变

因素，有效避免被害。其次，大学生要认识到犯罪存在的客观性。大学生不能因自己所处的是校园这类

特殊环境放松对犯罪的警惕，抱侥幸心理，而是应该深刻认识到高校校园并非是犯罪的净土，某些犯罪

分子甚至会有针对性地制定犯罪策略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增加大学生被害的可能性。再次，大学生要

认识到致害因素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塑造良好的性格，提高自身修养，随时反

思自己的不足，增强被害自身的过错责任感，审视自身可能引发犯罪的致害因素，养成随时消除自身存

在被害因素的良好习惯。最后，大学生要增强防范犯罪的技能，以提高应对犯罪的能力。大学生有必要

学习防身术，了解、掌握一些被害情境中的基本防范技能，有效避免被害的发生和被害结果的出现。

第二，以学校为阵地，大学生被害的有效防范离不开学校的安全教育及保障。一是高校应加强大学生

被害预防教育。高校作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有必要系统开设安全教育方面的课程以及开展被

害预防情境模拟训练、心理辅导和被害预防技能教育等活动，以提高大学生被害预防的应对能力。二是高

校应做好宣传被害预防知识的工作。高校应通过黑板报、宣传栏以及团组织生活会、学生辩论或演讲等活

动，大力宣传预防被害的知识和技能。三是高校应加强校园安全建设。为加大安全保卫力度，高校应增强

学校安全保卫力量，增加安全防卫设施，加强周围环境监控，清除犯罪死角，增大犯罪实施难度，降低犯罪

人的预期。比如，高校应安装监控设备，一旦犯罪发生，能记录犯罪过程，迅速定位犯罪分子逃离路线，查

获犯罪人的个人信息，及时收集有关证据［２］；再如，应加大对社会流动人口的巡查，完善校园灯光设施等。

四是学校还应当承担起搭建政府、学生、家庭、社会（以学校周边社区为主）之间开展被害预防工作的桥梁

的责任。尽管预防体系的主要参与者或者说内容执行者主要在于校方，但家庭、政府以及学校周边社区等

主体均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或社会团体得依靠学校这个平台实施预防工作

与学生、家庭接轨，校园周边以学生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商店等需要接受校方或者治安管理机构的管理，政

府在立法与政策等方面也需要考虑学校的因素，以提高高校开展被害预防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家庭、政府、社会联动。大学生家庭应高度支持和配合高校所开展的被害预防工作，加强与子

女的沟通和交流，加强对子女的安全教育，增强子女抵制犯罪侵害的能力，与学校相互配合共同履行好

监护职责。政府应当在大学生被害预防工作中给予政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人力或财力支持，其中作

为国家社会治安保卫部门的公安机关还应承担起预防与打击犯罪的职责。学校周边社区也是学生的主

要活动范围，因而，应加强大学生周边被害高发区域的安全措施管理，完善治安防范监管体系，加强流动

执勤巡逻，加大对校园内流动人口的监督管理，加大校园周边预防犯罪的安全提示宣传，将高校周围的

社区环境建设为有利于被害预防的地域，为构建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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